
三亚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三亚市院士专项经费管理办法通知 

三府规〔2019〕4号 

 

 

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三亚市院士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已经七届市政府第 62次常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三亚市人民政府 

2019 年 7月 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三亚市院士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号文件精神，根据

《三亚市落实“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8－2025年）》文件要求，加快

市院士联合会建设，做好院士在三亚的各类服务保障，参照省、市机关差旅、培训等费用

标准，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市院士联合会是经市委、市政府批准筹建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受市委、市

政府及相关业务部门委托，在全市范围内提供院士服务、政府决策咨询、繁荣学术氛围和

培养后备人才等服务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院士专项经费包括市院士联合会年度运营经费、院士高校授课保

障经费、院士政策服务保障经费、院士慰问经费、院士康养经费和院士工作站建设经费等。 

第四条 本办法规定的院士专项经费以服务保障市院士联合会会员院士为主，非会员

院士可适当享受除院士康养经费外其它各类院士保障服务。 

第五条 院士专项经费列入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年度预算，市财政局给予支持和保障，

市院士联合会受委托落实具体服务事项。 

第六条 院士专项经费要坚持“专款专用、效益优先”原则，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

厉行节约，防止浪费。 

 

第二章 费用标准 

 

第七条 市院士联合会年度运营经费包括日常运行费和宣传费，主要用于管理人员薪

酬、日常办公、差旅、工作接待、新媒体宣传等。2019 年度运营经费按市财政局核定的

《三亚市院士联合会运转经费预算清单》执行，后续年度运营经费根据市场变化和承担业

务事项适度调整。 

第八条 院士高校授课和政策服务活动中有关场地租赁、交通、住宿和用餐等费用标

准参照省市有关规定执行，院士享受省部级干部待遇。 

第九条 在重大节日、院士生日、院士婚丧以及院士生病住院期间给予慰问，每年每

名院士慰问经费不超过 1万元。 

第十条 院士除按规定享受参保地基本医疗保险外，三亚市每年为每名院士及配偶安

排 7000 元健康体检费，为每名院士购买 2000 元商业健康保险。 

院士及其家属在辖区各级医疗机构享受就医“绿色通道”服务，院士在定点医院门诊、

住院医疗费（个人自付部分）给予实报实销。 

第十一条 鼓励全市各单位积极引进院士及其核心创新团队，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

议，给予一次性 30万元开办资金，用于创建“海南省院士工作站”。对已获得“海南省

院士工作站”称号的，给予一次性 20万元奖励；经省级部门考核认定为优秀院士工作站

的，市级财政在省级财政经费奖励基础之上给予 1:1 配套奖励。 

第十二条 由国际或国家级知名学术机构、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学会等认定的各类

院士工作站，根据提供的认定证明，同等享受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奖励。 

 

第三章 使用流程 

 



第十三条 市院士联合会年度运营经费、院士高校授课保障经费、院士政策服务保障

经费和院士慰问经费由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与市院士联合会签订合同后，2019 年度经费按

市财政局核定的《三亚市院士联合会运转经费预算清单》一次性拨付；后续年度经费根据

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年初给予一次性补充拨付。 

第十四条 院士康养经费由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与市院士联合会签订合同后，一次性

预拨付 50%，后续经费根据合同约定和资金使用情况动态拨付。 

院士在定点医院门诊、住院医疗费（个人自付部分），根据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医

疗保障局统计核实情况，由市院士联合会统一给予报销；院士及其配偶健康体检、院士商

业健康保险由市院士联合会统一购买，按标准核销。 

第十五条 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委托市院士联合会受理院士工作站建站资助事项，负

责材料初审、委托专业机构核审、专家评审和拟定资助意见，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根据拟

定资助意见按行政决策、公示、复核等流程实施资助。 

市院士联合会计提实际资助金额 5%的工作经费，按标准计提委托专业机构审核服务费

和专家评审费。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六条 拨付市院士联合会的年度运营经费、院士高校授课保障经费、院士政策服

务保障经费、院士慰问经费和院士康养经费，由市院士联合会参照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报销

流程，单独建账，不纳入政府集中核算。 

市院士联合会的经办人员、财务人员和审批人员对审批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合规

性负责。凡不符合上述规定或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并查实，追缴已拨付各类经费，并追

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七条 申报资助单位应据实提供申报材料，并对所提供资料真实性承担责任。如

发现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在申报期间的取消资助资格，已发放资助资金的追缴所发放的

资助资金，并将该单位列入诚信黑名单，且 5年内不得申报市政府的政策扶持资金。 

第十八条 市院士联合会每年 3月底前完成对上一年度专项经费绩效评价，并报市科

技工业信息化局备案；每年 9月底前提出下一年度资金预算情况。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主动

接受业务主管部门、财政、审计部门监督检查。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其它特殊情况，经报市政府同意，按照“一事一议”的方式予以支持。 



第二十条 院士专项经费在不违反相关财务规定、不超出年度经费预算总额前提下，

可根据服务院士事项情况灵活调整经费用途。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有关政策与其它政策有重复的，可以按照就高原则享受政策，但

不得重复享受政策。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